
晋民函〔2018〕71号

山西省民政厅关于清理规范直接登记类

全省性社会组织开展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

各直接登记类全省性社会组织：
  按照《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全省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厅字〔2018〕7号）和《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切实做好全省清理规范创建示范活动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18〕313号）要求，为做好全省性社会组织创建示范活动清理规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范围

省民政厅直接登记的全省性社会组织。

二、清理依据

社会组织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必须有法律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依据，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或者省级党委和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对于创建示范活动，凡是没有依据擅自开展的，或者对推动工作没有实际意义、劳民伤财的，或者借机收费、变相收费的，一律取消；虽有依据，对象相同、内容相近、标准相似的，一律合并。为加强党的建设，社会组织党组织面向党员开展的创建示范活动，不纳入清理范围。

三、有关要求

各社会组织要严格按清理要求认真自查、全面梳理，于4月20前上报《创建示范活动基本信息表》（见附件），凡未按时报送的，一律视为没有保留的创建示范活动。
附件：《创建示范活动基本信息表》

山西省民政厅           

                            2018年4月16日

附件：

创建示范活动基本信息表
	序号及活动名称
	

	主办

单位
	牵头单位
	

	
	会办单位
	

	开展

依据
	文件名称
	

	
	文号
	

	
	相关表述
	

	面向对象
	

	工作目标
	

	开展方式
	

	发起时间
	
	结束时间
	
	周期
	

	经费来源
	
	是否收费
	

	活动结果发布方式
	

	是否涉及表彰
	
	表彰形式
	

	处理意见
	

	主要考虑
	

	备注
	


注：1.拟保留或合并的活动须逐项填写此表。

2.序号须与《创建示范活动清理情况汇总表》一致。

3.“经费来源”栏可填写财政拨款、自筹、收费等。

4.“处理意见”可填写“拟保留”或“拟与xx活动合并”。

5.本表应同时附上以下3份文件：（1）开展活动的依据文件全文；（2）活动管理办法；（3）上一次开展活动相关文件（包括部署开展活动和发布活动结果的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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